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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大学与企业联合培养博士后研究人员协议书

甲方：苏州大学

乙方： （企业工作站）

丙方： （个人）

为充分发挥高校和企业的相互优势，促进产、学、研结合，促进科技

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，根据国家及江苏省有关文件精神，甲乙双方决定

联合招收丙方为企业博士后研究人员。经三方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 博士后进站

1．丙方进入甲方 博士后流动站，在站工作时

间 从 年 月 至 年 月 ， 研 究 课 题

为 。

2．丙方在站工作期限为两年。如在两年内未完成任务，可适当延长

时间，延长期不超过一年。

3．丙方进站两个月后，应根据乙方的要求并征求合作导师的意见制

定出在站期间的研究计划。丙方应按照计划开展工作和接受考核。

4．甲方负责办理丙方进出站手续，协同乙方共同对丙方进行考核，

乙方协助甲方完成丙方的进站资格审核、申报等。

二、博士后待遇

1．本协议签订后，丙方进站前，为保证甲方的有效管理和专家指导工

作，乙方需向甲方提供管理和指导费 肆 万元。此项费用主要用于甲方行

政管理费用和合作导师的指导费。甲方指导人员因工作需要到乙方出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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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差旅食宿费由乙方承担。

2．因甲方原因导致丙方不能进站，管理和指导费一次性退还乙方。

因乙方或者丙方原因导致博士后不能进站或者进站后退站，管理和指导费

不予退还。

3．乙方为丙方提供在站期间的科研经费，包括设备费、资料费、差

旅费等，科研经费由乙方管理。甲方向丙方开放图书资料、实验设备等科

研工作条件。

4．丙方在站工作期间的工资、福利、住房、社会保险以及配偶工作、

子女入学等事宜，由乙方与丙方协商解决。

5．丙方申报国家有关博士后科学基金，进站到省级创新基地的依托

甲方申请，进站到国家工作站的依托乙方申请。

6．如丙方工作时间经甲乙双方同意延长，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延长期

内的博士后管理和指导费。

三、博士后管理

甲乙双方共同实施对丙方的日常管理、科研管理和考核，定期做好对

丙方科研项目的检查、进度监督和评估，及时协调处理丙方在工作中碰到

的问题。

四、博士后出站

1．丙方完成课题后，由甲乙双方共同对丙方的研究成果进行评审，

并办理丙方出站手续。

2．丙方在站期间，其表现不宜继续做博士后工作的，或连续三个月

不能正常工作的，经甲乙双方同意作退站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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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科研成果归属及保密

1、丙方在站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均须三方署名。其中申请专利发明

乙方为第一单位，甲方为第二单位；发表论文、论著甲方为第一单位，乙

方为第二单位。

2．丙方在站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及专利发明归甲乙双方共同所有。

3．丙方在站期间的科研成果为职务研究成果，丙方按有关规定享受

应有的权益。

4．丙方应遵守甲方、乙方的有关保密规定，并签订保密协议，违者

将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。

六、其他

1．丙方在站期间的其他事宜，遵照国家、江苏省和苏州大学有关文

件执行或由三方协商解决。

2．本协议一式五份，甲方两份，乙方一份，丙方一份，省人社厅备

案一份。

3．收款人全称：苏州大学

帐 号：325601000010149002255

开 户 行：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苏大支行

甲方（公章） 乙方（公章） 丙方（签名）

代表： 代表：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
